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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悉數贖回於二零二零年到期的8.50%的優先票據

茲提述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、
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一日、二零一八年二月六日及二零一八年二月七
日的公告，內容有關發行於二零二零年到期的8.50%的優先票據（「票據」）。
票據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。

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，票據到期。本公司已根據票據條款及條件
悉數贖回票據。

承董事會命
陽光100中國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執行董事
易小迪

中國，北京
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易小迪先生及范小冲先生；本公司 

非執行董事為范曉華女士及王功權先生；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顧雲昌先生、黃博愛先生及王波先生。


